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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优先购买权行权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

所”）进行的产权交易过程中行使优先购买权（以下简称“行权”）

的行为，适用本规则。

第二条 享有优先购买权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一）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在同等条

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标的企业公司章程有不同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出租人转让租赁物时，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依法享有优先

购买权；

（三）法律规定的其他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情形。

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同等条件，是指与信息披露公告所载的交易方

式、交易价格、价款支付方式和期限、保证金金额等相同的条件。

第四条 本规则所称优先购买权股东，是指标的企业除挂牌申请人

以外的其他股东；

本规则所称普通竞买人是指不具有优先购买权的其他竞买人。

第五条 本规则所称最高报价，指信息披露公告期满后，本所按信

息披露公告确定的交易方式组织普通竞买人报价形成的最高报价。

第六条 挂牌申请人向本所申请信息正式披露前，应就交易事项按

照法定或约定的方式书面通知优先购买权人，并在信息正式披露之日

起5日内，就交易公告信息、交易条件、行权期限、方式及后果等书面

通知优先购买权人；未尽通知义务造成的法律后果由挂牌申请人自行

承担。

 

第二章 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行权

第七条 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行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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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内行权，指产权转让信息正式披露期内优先购买权股东

向本所提交受让申请，按公告交纳交易保证金后，有权在同等条件下

就普通竞买人的最高报价当场（在本所营业场所现场确认或通过本所

相关操作系统确认）表态行权的方式。

（二）场外行权，指产权转让信息正式披露期内优先购买权股东

未向我所提交受让申请或未交纳交易保证金，而就普通竞买人的最高

报价，在规定的期间内按照公告要求，在同等条件下以书面形式表态

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方式。

第八条 挂牌申请人不接受优先购买权股东场外行权的，应当取得

未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的书面同意，或者向本所书面承诺承担

不接受场外行权所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

第九条 信息披露期满，相关情形处理如下：

（一）未征集到申请场内行权优先购买权股东及普通竞买人，按照

信息披露公告的约定延长公告期限或交易终结；

（二）征集到至少一个优先购买权股东申请场内行权时：

未征集到普通竞买人或者征集到普通竞买人但均未报价，优先购买

权股东愿意受让的，以不低于挂牌底价的价格成交；优先购买权股东

不愿意受让的，按照信息披露公告的约定延长公告期限或交易终结。

征集到普通竞买人且产生最高报价，若后续无优先购买权股东行

权，最高报价者即为受让方，最高报价即为成交价；若有优先购买权

股东选择场内行权，行权者即为受让方，最高报价即为成交价；若申

请场内行权的优先购买权股东未行权的，则按照本规则第十一条执

行。

（三）征集到普通竞买人但未征集到申请场内行权的优先购买权股

东的，如普通竞买人产生最高报价，有场外行权优先购买权股东的按

照本规则第十一条执行，无场外行权优先购买权股东的普通竞买人为

受让方；如普通竞买人未产生最高报价，按照信息披露公告的约定延

长公告期限或交易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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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两个及以上的优先购买权股东表态受让或行权的，应协商

确定各自受让比例，协商不成的按转让时各自出资比例受让。

（五）已申请场内行权的优先购买权股东，若在普通竞买人的最高

报价产生后未当场表态行权，视为放弃行权。

（六）信息披露公告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十条 场内行权的优先购买权股东已受让或行权的，挂牌申请人

不再征询未履行场内报名程序的优先购买权股东意见。

第十一条 优先购买权股东选择场外行权的，应在收到挂牌申请人

书面通知后，在通知规定的行使期间内，按照通知要求向我所提交受

让申请及交纳交易保证金，逾期未提交受让申请及交纳交易保证金

的，视为放弃行权。行使期间应不短于标的企业章程规定时间，章程

未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行使期间应不短于三十日。

挂牌申请人书面通知应在普通竞买人的最高报价产生后3个工作日

内发出，并明确告知要求行权的股东应在规定期间内向本所办理行权

事宜。

 

第三章 其他相关规则

第十二条 除股权转让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购买权行权方式采用场

内过程行权。

场内过程行权，指产权转让信息正式披露期内优先购买权人向本

所提交申请，按公告交纳交易保证金后，与不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普通

竞买人一起参与竞价，在竞价过程中对普通竞买人的每一次出价有权

表示是否行权的方式。

第十三条 优先购买权人与普通竞买人组成联合体参与交易的，该

联合体不享有优先购买权。

第十四条 出租人将自身持有的房屋对外公开招租时，原承租人以

同等条件优先承租的权利，参照本规则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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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除股权转让、资产转让、资产出租项目外，其他约定的

优先购买权行使，参照本规则执行。

第十六条 本规则解释权、修订权归本所。

第十七条 本规则自2022年11月7日起施行。原《西南联合产权交易

所优先购买权行权规则》同时废止。


